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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請說明我國對於作業場所之局部排氣系統之相關規範。（25 分）

二、請說明我國對於化學設備及其附屬設備之相關規範。（25 分）

三、若有一溫度控制裝置與高溫警示的化學反應系統如圖所示。其發生冷卻

異常機率為每年一次，運作系統之安全機能有下列四種：系統發出溫度

異常警示、操作員發現溫度異常、操作員重啟冷卻系統、操作員關閉化

學反應系統。此四種安全機能失效之機率分別為：0.02、0.25、0.15、0.1。

請利用事件樹分析其潛在危害風險。（25 分）

四、請說明危險區域劃分之程序。（25 分）


